 服务要求

1.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准备、试桩、测量放样、工作平台搭拆、钢护筒购置安拆（孔口）、泥浆池建造与拆除、泥浆制备及处理、安装钻机并定位、钻进成孔（含空桩）、清孔并检查成孔质量、装拆导管及漏斗、混凝土灌注、凿除混凝土桩头、含场内外保洁，杨尘治理及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检查质量、为完成上述工序所需的土石方开挖及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配合检测验收以及施工技术方案的编制、资料的整理和编订等一切相关工作。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2.计量方式：以实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的数量，按不同桩径以米计量，计量应自图纸所示或监理及业主批准的桩底高程至设计桩顶高程，材料及其他损耗包含在综合单价内，不另行计量。                        

3.综合单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包含但不限于为完成上述工作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措施费（含人员、设备进退场及食宿等）、其他项目费用、规费、税金，并考虑了应承担的风险（含人工及材料价格上涨等风险）、安全防护等所有费用。含入岩费、含充盈、浮浆层及运输及浇筑等。综合单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在整个合同实施期内不得调整，工程量按实进行结算。中标人须开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报款支付。 

4.中标人在中标后2日内施工机械、施工人员能够满足进场要求，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组织人员和机械进场施工，确保不耽误工期。   

5.其他要求：泥浆外运，外运地点须中标人自行解决；本次中标范围含扬尘治理、道路保洁，安全文明施工，中标人应确保桩身质量，经检测合格率达到100%。       

6.中标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劳务分包的全部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得转包及再分包，一经发现没收履约保证金。
7.采购人支付给中标单位的各项价款专用于本采购项目，中标人应按时足额向劳务作业人员支付工资。

8.中标人发生以下违约行为，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从工程款中直接扣除：

（1）中标人未经采购人认可而单独接受发包人及监理指令的，每发生一次，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2000元。

（2）中标人擅自处置施工现场剩余的甲供材料和设备及其损耗范围内的施工废料，应按3000元每次进行处罚。

（3）中标人未向农民工分别提供工资清单，未编制、保存工资支付台账，未按约定上报造成采购人对农民工工资代发不能、代发迟延、代发遗漏等后果，致使采购人遭受罚款等行政处罚的，则由中标人自行承担相应后果；若采购人因此遭受其他行政处罚、承担逾期发放工资赔偿金等损失的，中标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

（4）如因农民工工资问题发生中标人招用的农民工上访或其他群体事件，采购人有权从中标人当期或下期工程款中扣除相应数额直接发放农民工工资后再进行事件的调查、处理。每发生一次，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其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的200%的违约金。

9.施工管理：中标人应全面了解承包合同的各项规定（有关承包合同的价格、支付条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对采购人下发的各类管理办法、规章制度和施工指令等无条件遵照执行；服从采购人的指挥、协调和管理，及时参加采购人组织的各类施工管理活动，满足采购人及发包人、监理的要求。

10. 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验收规范、有关技术要求及施工组织设计精心组织施工，消化施工图纸和技术要领，落实技术措施，确保工程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建立符合分包工程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其有效运行；负责工程实体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服从发包人、监理、采购人的质量监督和检查。未经采购人授权或允许，不得擅自与发包人及有关部门建立工作联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
11.安全管理：科学安排作业计划，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保证工期；加强安全教育，认真执行安全技术规范，严格遵守安全制度，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执行建设主管部门及环保、消防、环卫等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的管理规定，做到文明施工；承担由于自身责任造成的质量修改、返工、工期拖延、安全事故、现场脏乱造成的损失及各种罚款。
12. 中标人应对其劳务分包作业内容的实施、完工负责，中标人应承担并履行承包合同中与劳务分包作业有关的所有义务。劳务分包合同的签订视为中标人完全知悉采购人在承包合同项下与劳务分包作业有关的义务和责任。
13.人员管理：
（1）中标人应当组织符合本合同劳务作业要求且满足工程要求的劳务作业人员投入工作，并确保施工队伍的稳定，并对其劳务作业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场管理、登记注册以及各种证照的办理。
（2）中标人应当与劳务作业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每月按约定时点向采购人报送上月中标人在本工程上所有劳务作业人员的实名制花名册、劳动合同、安全教育台账、考勤表、工资发放表、进场离场人员变动周报表。
（3）中标人须督促其劳务作业人员遵守政府部门的有关法规及采购人的管理规定，保证施工现场文明、整洁。因中标人现场劳务作业人员违反相关规定而受到发包人的罚款由中标人自己承担。
14. 中标人必须按采购人代表确认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接受采购人代表对进度的检查、监督。工程实际进度与经确认的进度计划不符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要求提出改进措施，经采购人确认后执行。由于中标人原因造成工期延期，按5000元/天进行处罚；工期拖期严重，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15.施工期间遇到不利天气影响，分包人根据施工进度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施工连续，工期及费用不作调整。若发生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或承包人代表书面同意给予工期顺延的，工期可以顺延，费用不另行计取。
16.中标人应配合采购人对其工作进行的初步验收，以及采购人按发包人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的涉及中标人工作内容、施工场地的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及工程竣工验收；采购人或施工场地内第三方的工作必须中标人配合时，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指令予以配合。
17.中标人应认真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规范和设计的要求以及采购人代表的指令进行施工，随时接受采购人代表的检查、检验，并根据采购人代表的要求整改、返工，承担因此发生的整改、返工责任和费用。
18. 虽经采购人代表检查、检验，但如又发现因中标人原因引起的质量问题，仍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和费用，并赔偿采购人的一切损失。
19.没有采购人代表的书面批准，本合同项下工程的任何部分不得覆盖或隐蔽。
20.施工验收
21.1 中标人应确保所完成施工的质量，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中标人施工完毕，通知采购人验收；采购人应当在收到中标人的上述报告后7天内对中标人施工成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或者采购人在上述期限内未组织验收的，视为中标人已经完成了本合同约定工作。但采购人与发包人间的隐蔽工程验收结果或工程竣工验收结果表明中标人施工质量不合格时，中标人应负责无偿修复，不延长工期，并承担由此导致的采购人的相关损失。
21.2 中标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开工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施工过程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22.中标人分包工程的安全目标是：人员伤亡事故为0，机械设备事故为0，火灾交通事故为0，创无事故工地。
由于中标人责任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火灾事故、安全事故等，导致采购人、中标人或第三方人员死亡、重伤、轻伤或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除由中标人承担事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包括政府部门行政处罚，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23. 发生人员伤亡及其他生产安全事故，中标人应按有关规定立即上报采购人，同时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事故进行处理。若中标人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